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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曾 令 巍

摘　 要：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

理思想。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

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 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
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

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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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照礼学发展演绎史，礼学研究的重点因中国

传统学术范式的推移而呈现出时代性、多样化的特

征。 逮至程朱理学一脉，坚持汉学与宋学兼采的治

礼方法，终因程朱理学立于官学而致其礼学思想上

至庙堂、下至士林均产生重要影响。

一、经学视域下的礼学思想

《六经》 是先王之政典，“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也”①。 据此推知，《六经》之历史可追溯到上古先

王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经学层面的《六
经》也可以推至上古先王时期。 因为，从经学层面

给《六经》予以“经”的称谓的问题却实自孔子始：
“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

前，不得有经。”②

于《六经》而言，经学家尤其重礼。 这不仅是由

于礼勾连《六经》之大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

之用为急”③；而且，礼在先秦时期就被赋予明确的

政治内涵：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

也。④

礼，国之干也。⑤

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目的是用各种不同情

境形式下的礼名以有区别的、符号化的形式、仪式去

诠释威严的尊卑等级秩序。 并且，这种尊卑等级秩

序又与礼存在的必要性密切相关：“夫礼，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⑥礼作为维系社会秩序、
巩固社会组织结构的政治功能虽未被置换、取代，然
其也须因循时代变更而有所损益。 因此，孔子指出，
西周的礼是对夏、殷两代之礼的继承与发展：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
即民之心，至天平而大备。 周监于二代，礼文尤

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

千。⑦

先王制礼之源起，本是合于天时，顺应鬼神，管
摄人心以协理宇宙万物。 所以，其所制之礼也是

“有本有文”。 “文”为文辞言语，通过文字、象征性

的符号等形式以具体的礼名去规定不同的礼在现实

生活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可能发生悖礼的

现象做出的防范、补救措施。 既已通过书面文字、符
号化的东西形成了事实性的礼仪制度， 也就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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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可以传播与传承的特征。 那么，夏、殷两代

的礼仪制度被周朝继承与沿用也就成了势之必然；
按此逻辑推演，继周之后的王朝所实行的礼仪制度

也将会是这种情况：“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

知也。”⑧ 也是这种原因，除以“郁郁乎文哉，吾从

周”誉称周礼文化外，孔子重申礼涵摄制度、文辞两

个方面：“制度在礼，文为在礼。”⑨对于礼的两个方

面，郑玄仅以“文章所为”来训解“文为”；孔颖达不

仅认同这种观点，还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国家尊

卑、上下制度存在于礼，人之文章所为，亦在于礼；言
礼为制度、文章之本。”⑩既然礼是制度、文章的根

本，那么，它在现实中的外在表现形态，以及经学家

如何看待礼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便进入学者的研究

视阈。
关于礼学思想的典籍文献，尤以《周礼》《仪礼》

与《礼记》等礼学著述最能集中阐释礼学思想之要

义。 周公制礼作乐而出《周礼》，这是传统儒家一致

的观点。《仪礼》之于《周礼》则是本末的关系：“至
于《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
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 《周礼》为末，《仪礼》为

本。 本则难明，末便易晓。 是以《周礼》注者，则有

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尽管时人研习《仪
礼》多本于郑注，然《仪礼》难读确为事实，“自汉以

来《仪礼》为最难治”。 韩愈也是认同《仪礼》之

难，“余尝苦《仪礼》难读”。 虽然唐朝以九经取

士，也是由于《仪礼》之难，以致科举中研习《仪礼》
者不多，这种情况又延续至宋明理学时期。 为此，清
代四库馆臣如是断言：“《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

少。”至于《礼记》，陆德明认为它是“记二礼之遗

阙”，故名之为《礼记》。 又知，戴德“传《记》八十五

篇”，是谓《大戴礼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

六篇，谓之《小戴记》”。 《小戴记》递次传续，后学

郑玄、王肃同经而异注。 至唐太宗敕令以孔颖达为

代表的诸儒撰定《五经正义》，永徽四年颁之于天下

以应科举；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

既如是，《礼记正义》便以文本理论的形式对礼

的规范化问题予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从而保证其实

践层面的合理性；而后者就须以准确理解礼的实质

内涵为前提。 对于这点，孔子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强

调了对礼乐思想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礼乐的器物层

面：“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

哉？”虽然玉帛、钟鼓等器物都是礼之精微义理所

寄寓的载体，但是形式或仪式化的东西不等于实质

内容。 所以，尽管经学家穷研经书典籍，然其因难于

摆脱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的窠臼，以致礼以

“义”为尊的思想在他们这里并没有给予重点关注，
最终导致经学发展渐趋式微。 这种情况表现在唐代

儒生那里就是，以传统儒家经典为依据，参照各家注

解后的礼学反馈在礼的实践过程中便出现了与传统

注疏相悖逆的现象，从而在其质疑权威典籍、辨正注

疏谬误的过程中开启了怀疑传注之风。

二、朱子治礼既尊其义，又务本于“器数”

从字源而言，《礼记》及其他先秦文献中虽然以

“理”训“礼”，但是此“理”也仅指某种事物的条理、
规律，却非是在理学范畴内哲学本体层面的界定。
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以二程与朱子等为代表的理

学家虽然重在阐发性命道德义理之学，但是他们对

礼学命题的赓续则是源于卫护社会人伦纲常的需

要。 因此，他们阐释礼学思想的过程就是实现“礼”
的义理化、哲学化的过程。

异于周敦颐从时间层面强调礼先乐后的思

想，程颐主张二者虽有区分却又相须并存：
　 　 “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

和。”
“天下无一物无礼乐。 且置两只椅子，才

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 又问：
“如此，则礼乐却只是一事。”曰：“不然。 如天

地阴阳，其势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须而为用也。
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 有一便有二，才有一

二，便有一二之间，便是三，已往更无穷……”

推本而言，天下万物之所以存在，礼序乐和之

故；而礼乐又绝非截然分作两种事物，它们不仅是作

为一对事物并存，而且效用也是因相互依存而发生

的。 孔子论礼乐时，曾以玉帛、钟鼓为礼乐所寄寓的

外在物化形式；而程颐却撇开玉帛、钟鼓，径直言礼

乐不在这些物化的形式上：“此固有礼乐，不在玉帛

钟鼓。”较之传统中道器截然二分的观念，以程颐

为代表的理学家却重点论述了道、器各有其用：“经
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 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

不适用，奚益哉？”

对于传统儒家埋首精研经书典籍却仅专通一

经，甚至不能通一经的现象，程颐则归因于他们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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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之末”而未能识得“道”。比较古今所学后，
程颐将“儒者之学”作为“求道”的研习对象。 因为

他认为，“儒者之学”才最为“趋道”。然于“儒者之

学”中，程颐以礼学为论域并进一步阐述求“道”之
方：“《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

道，学者深思自求之。 《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

矣乎！ 其言正。”经过实践检验后的某些理论知识

虽然具备稳定性、持续性的特征，可它们与时境的一

致性却难以恒久保证。 因此，程颐不仅强调“时”在
礼学中的重要性，还指出行礼时必须坚持“损益”的
态度：

　 　 礼，时为大，须当损益。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 礼

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 圣人复

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 其所谓贵

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

行礼不可全泥古，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
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 如今人面貌，自与古人

不同。 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称。 虽圣人作，须有

损益。

可是，在以“损益”的方式行礼时，践礼者也必

须以明确礼义为根本前提，否则就是一种“伪”的表

现，故其主张：“学礼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

可以沿革。”考诸礼文，必求于《周礼》 《仪礼》与

《礼记》一类的礼书典籍；但是，礼书在流传的过程

中遭受秦焚兵燹以及后世儒者的附会、伪托、窜改等

复杂因素而导致其失去本有的面貌：“今之礼书，皆
掇拾于煨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傅会，奈何欲

尽信而句为之解乎？ 然则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复

矣。”对于明道所描述的礼书经文中残缺、汉儒附

会等现象，朱子认可的同时又对《礼记》中所记载的

制度、思想等方面的经文内容采取质疑的态度：“大
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

不可深信。”

既然礼文中存在附会、失真的现象，那么礼学研

究的必要性与研治礼学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成了礼学

研究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而这种情况也为朱子所注

意到：“礼学是一大事，不可不讲，然亦须看得义理

分明，有余力时及之乃佳。 不然，徒弊精神，无补于

学问之实也。”礼书不全固为事实，然其所陈制度、
礼事等细节问题却也未予以详述；又因礼在传承过

程中出现不断损益的情况，故而导致今之学者学礼

已属难事，何况要付诸实践？ 礼在维系传统社会政

治结构的意义重大，至于学礼该从何处入手，朱子主

张首看《仪礼》。 这不仅是由于“《仪礼》是全书，其
他皆是讲说”，还与其以《仪礼》为“本”的做法密切

相关：
　 　 《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

荆公废《仪礼》而取《礼记》，舍本而取末

也。

尽管朱子以本末分判《仪礼》与《礼记》，然其依

旧强调二者在治礼时不可偏废。 因为《礼记》所涵

摄的诸多事理皆依《仪礼》而发：“《礼记》要兼《仪
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

事，《礼记》只发明其理。 读《礼记》而不读《仪礼》，
许多理皆无安著处。”

返观礼学发展史，礼学虽因沿革损益而能因应

时势的发展，但也由此产生了“失其意而莫之知”、
不晓“名物度数”以及“差舛讹谬，不堪着眼”等诸多

礼学问题。尽管礼因损益而能执流以溯其源，可是

也要遵循礼学内在的逻辑发展。 针对汉儒治礼时的

武断做法，朱子直陈其弊：“汉儒说礼制，有不合者，
皆推之以为商礼，此便是没理会处。”朱子此说，不
仅表明他坚持以“义理”解礼的立场，还出于其对同

种礼学思想的理解采用不同版本的文献两相对照的

做法：“凡文字，有一两本参对，则义理自明。 如《礼
记》中 《丧服小记》、 《丧服大传》 都是解注 《仪

礼》……”

然而，礼以义为尊的思想被以朱熹为代表的理

学家贯彻到治礼过程的始终。 礼“义”不仅须依礼

仪存在，还据后者以明其“义”：
　 　 本朝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
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

并存，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所谓“三千三百”
者，较然可知，故于此论说其义，皆有据依。 若

是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二存者，如何悬空于上

面说义！ 是说得什么义？ 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

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着实，方可推明其义。
若错综得实，其义亦不待说而自明矣。

这种思想均表明朱子治礼时所坚持的原则：既
以礼义为尊，又注重涵括“节文度数”等内容的礼

仪。 所以，他盛赞郑玄在考证名物制度方面的成就：
“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

得。 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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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虽然作为一种异于汉唐章句训诂、名物制

度考证的学术范式，但是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在

治学时则兼采理学、汉学之长。 故此，他不仅肯定以

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家的学术造诣，还将这种理念贯

穿于治礼的过程中：
　 　 看《乐记》，大段形容得乐之气象。 当时许

多刑名度数，是人人晓得，不消说出，故只说乐

之理如此其妙。 今来许多度数都没了，却只有

许多乐之意思是好，只是没个顿放处。 如有帽，
却无头；有个鞋，却无脚。 虽则是好，自无顿放

处。

以《乐记》为例，朱子指出，乐的“刑名度数”是
乐之理的安顿处。 古时的人知晓乐的“刑名度数”，
也就容易领略到乐之理的微妙；现在的人尽管也知

乐之理，可是因与其相对应的“刑名度数”的缺失而

使这些理没有了安顿处，而这些所谓的“刑名度数”
又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记录在文献史册之中。 若

是这些文献史册都亡佚，即使学者掌握乐之理的内

涵，也被朱子视为“失其本”的情况：
　 　 古者礼乐之书具在，人皆识其器数，却怕他

不晓其义，故教之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又曰：“失其义，陈其数者，祝、史之徒也。”
今则礼乐之书皆亡，学者却但言其义，至以器

数，则不复晓，盖失其本矣。

礼书中所记载的“刑名度数”为后世学者学礼

提供文本典范的同时，又使其清楚地领会到礼文制

度所涵摄的精微义理思想。 事实上，礼书中的“刑
名度数”尚能为时人知晓而不“消说出”，却仅注重

其内涵方面；又由于在礼制的发展演绎过程中须要

因应时代发展而有所变革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以致

今日的学者仅言礼义却无从稽考其器数之属。 虽然

礼书中关于礼制“刑名度数”文献的缺佚固然有其

客观原因，但是学者在钻研其中的精密义理时也会

因自身学力深浅而致其领悟方面有所差别，这种情

况被朱子理解为学者“自家工夫”“到”与“未到”的
问题：

　 　 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
各各有义理。 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

意思出。 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

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兼自家工夫未到，只
去理会这个，下梢溺于器数，一齐都昏倒了。 如

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

与《乐记》中以“器数”为本、礼义为末的观点不

同，朱子于此处以“末”字断言礼之“度数文”，这大

抵与朱子为突显学礼者自家工夫的重要性有关。 古

人论礼事宜既精密细微，又涵摄义理内涵。 所以，朱
子因着重于学礼者在礼文要义方面的自家工夫问题

而视礼之“器数”为末。 可是，无论基于何种层面论

述礼学，朱子都做到了兼顾礼的义理内涵与“刑名

度数”之属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反映他既坚持以

礼义为尊的原则，又引入本末的范畴以阐释礼之

“器数”的礼学思想，并对其后学的礼学思想产生深

远影响。

三、陈澔论礼器兼德器之美与用器之制二义

自孔子删定《六经》以降，古礼书的传承情况被

朱子后学陈澔描述为“世远经残，其详不可得闻”，
其关键原因在于“四代损益”。 这种损益的做法固

可使礼随顺时境的变迁而保证其传承的连续性，然
亦因时人注疏等主观因素而导致礼书经文“纯驳不

同”与礼义“深浅同异”等情况。 尽管如此，陈澔依

然坚称传承后世的四十七篇礼文要义“诚未可易”：
“四代损益，世远经残，其详不可得闻矣。 《仪礼》十
七篇，《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彰庸学，遂为千万世

道学之渊源。 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

浅深同异，诚未可易也。”在辨析诸子礼文疏义的

情况后，陈澔“荟萃演绎” “附以臆见之言”编订成

《礼记集说》，从而使初学礼者能“即了其义”，以及

“庶几章句通，则缊奥自见”，而这些正是他继承礼

以“义”为尊理念的体现。 但是，陈澔也重点阐释了

礼的“刑名度数”所涵摄的哲学思想，这些内容主要

体现在他解《礼器》的经义中。
关于《礼器》篇，郑玄认为，它意在“以其记礼使

人成器”；又以孔子誉子贡为“瑚琏之器”的事例来

补充说明此意。降至李唐一朝，又由孔颖达等诸儒

所撰定的立于官学的《礼记正义》再次申明郑说：
“案郑《目录》云名为礼器者，以其记礼使人成器之

义也。 故孔子谓子贡：‘汝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郑注、孔疏均将礼器义解为使人

成瑚琏之器，即为成德器之美的意思。 这种思想为

陈澔借鉴的同时，又被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器有二

义，一是学礼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礼者明用器之

制。”前者强调了礼器所蕴含的内在义理，后者则

是注重阐释礼器之制，这就表明了陈澔对礼器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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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是从两个方面来完成的。
在礼学家看来，礼为治身之器，故能成就人之高

尚美德。 这种思想在《礼记·礼器》篇如是论述：
“礼器，是故大备。 大备，盛德也。” 至于何谓 “大

备”，郑玄是通过比喻的形式加以说明：“人情以为

田，修礼以耕之，此是也。 大备，自耕至于食之而

肥。”以孔颖达为代表的后世儒者接续这种观点，
又详释之：

　 　 礼器，至德也。 言礼能使人成器，故云礼器

也。 既得成器，则于事无不足，故云 “是故大

备”也。 身既成器，又能备足，则是盛德也。 此

“大备”者，则上《礼运》所云自“人情以为田”，
“修礼以耕之”，至“食而弗肥”是也。

郑注、孔疏论礼器都指向至德，尽管他们没有像

理学家那样着重关注人情所包含的喜怒哀惧爱恶欲

等七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是，他们却强调了礼器在

人情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以人情喻田、修礼

即耕之等形式来阐明此意。 故而，朱子明确指出：
“礼器出人情，亦是人情用。”而礼器之用的主要

表现则是：“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对

此，陈澔认为：“礼之为用，能消释人之回邪之心，而
增益其材质之美，措诸身则无往不正，施诸事则无往

不达。”若仅是意识到礼的这些作用、功能，那么，
先王制礼的初衷不仅未被完全领会，而且礼的内涵

也未真正理解。 因为，礼兼本、文两个方面的内容：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 忠信，礼之本也；义理，
礼之文也。 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先王所立之礼，
有本有文。 忠信是学礼者探求礼精微奥妙的根本前

提，原因在于“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 此

外，义理皆蕴于礼文的“纤悉委曲”之中，若昧于义

理，则礼不可行。 所以，为正确处理本与文的关系，
陈澔引入了中节等观念：“内外兼备而本末具举，则
文因于本而饰之也，不为过；本因于文而用之也，中
其节矣。”陈澔指出，若内外兼备，以及本末并举，
那么，在本与文的关系中将不会出现不和谐的现象，
反而能够达到一种中节、中和的状态。 而从内外两

个层面论述的时候，陈澔在关注外心与内心的同时，
又区别其不同。

首先，从外心的层面来说，郑注、孔疏虽然讨论

“外心”，但是其所论之“外”主要是自朝廷起，推广

及四海，以使其折服于朝廷，这就表明郑、孔是基于

政治哲学的模式去诠释其“外心”的观点；这种思维

模式又会通过以朝廷、九州四海、王者以及天子等标

识性的关键词得以佐证。 尽管他们也突出德的重要

性，可却是通过礼之多来体现。异于郑、孔之论，除
规定“外心”以“物”为指向外，陈澔不仅明确天地之

德发现的主体就是“圣人”，还从道德伦理的维度去

阐释君子的道德属性：
　 　 用心以致备物之享，则心在于物，故曰外

心。 然所以贵于备物者，圣人盖见夫天地之德，
发扬昭著，盛大溥遍于万物，是其理之所该者

大，故物之所成者博。 如此岂得不以多为贵者

乎？ 此制礼之君子，所以乐其用心于外以制备

物也。

其次，从内心的层面而论，郑注、孔疏讲“内心”
重在“用心于内也。 用心于内，谓行礼不使外迹彰

著也”，因为“天地之德生于万物深密，唯精唯微，无
所遗忘”，而天下万物无可以称其德。 若“遍取万物

以祭天，终不能称其德，报其功”，所以君子应“用少

而极敬慎”。陈澔释“内心”是吸收了郑注、孔疏的

思想，并以“存诚”训解“慎独”。 他认为，所谓的“内
心”，就是“散齐致齐，祭神如在”。 这就要求行礼者

务必“主于存诚以期感格”，而“不以备物为敬”。 既

然“遍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天地，终不能称其德而

报其功，不若事之以诚敬之为极致”，故而，行礼的

君子就要“主于存诚于内以交神明”。 行礼者须

“存诚”，这是先王制礼的初衷。 唯以诚敬为本，既
能体现出礼乃“天理人情之极致”，又能使君子因有

节于内而通达礼之节文。

礼以成德性之美为根本要义，发见于礼器则为

行礼之用。 除却礼产生的超验因素外，陈澔认为，礼
的某些原则、规定就被视为行礼时的经常之法（“礼
之大经”）： “《王制》 言： ‘祭用数之仂，礼非财不

行。’故必以此数为行礼经常之法也。”礼虽被制

定成文，行之时却须考虑其实行的环境。 这就是

《礼器》篇所强调的“礼之大伦，以地广狭；礼之薄

厚，与年之上下”。 并且，它又明确阐述了行礼的

具体原则：“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
次之。”为此，行礼须遵循的原则依次为：时、顺、
体、宜与称。 于此五者之中，陈澔重点阐述了“时”
与“称”。 其一，“礼时为大”。 陈澔指出，“时”是天

之所为；以尧、舜、汤、武为例，他们受命而得天下，
“必定一代之礼制，或因或革，各随时宜”。 其二，
“称”虽序最次之，却是《礼器》中所占篇幅最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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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行礼的规定，礼之“称”又被区分为不同

的情况：“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

大为贵者”，“有以小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
“有以下为贵者”，“有以文为贵者”，“有以素为贵

者”等。 尽管礼之“称”有着不同的面向，制度规定

又烦琐，但大体从行礼时的器物、制度、财富与行礼

者的身份是否相称展开详细论述。 礼之行虽受各种

复杂因素的影响，但以陈澔为代表的礼学家承认均

以“称”为最妥帖：“礼之等虽不同，而各有当然之

则，丰则逾，杀则不及，惟称之为善。”

总之，尽管经学家知晓礼以“义”为尊，然其囿

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研究内容的经学范

式而导致礼学思想中的义理旨向未能予以重视。 以

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治礼在自觉接续经学研究范式

的同时，又注重礼学中的义理内涵，这就使礼学研究

呈现出汉学与宋学兼采的学术特征。 受朱子礼学思

想影响，朱子后学陈澔将这种思想贯穿到他的《礼
记集说》中，并通过重新诠释《礼器》篇以阐述礼所

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所

具有的思想蕴涵，至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在中

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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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ｓｏ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 Ｌｉ Ｚｕｎ Ｑｉ Ｙｉ＂ ．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Ｚｈｕ Ｘｉ ｎａｍｅｄ Ｃｈｅｎ Ｈａ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Ｚｈｕ Ｘ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Ｌｉ Ｑｉ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ｄｅ⁃
ｖｉｃｅｓ＂ ， ａｎｄ ＂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ｉｔ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ｉｔ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ｏｆ ｒｉｔｅｓ；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Ｙｉ Ｌ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ｏｆ Ｚｈｕ Ｚ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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